
 
 

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辦理身心障礙者輔具購買請款服務契約書-附約 

臺中市政府社會局(以下簡稱甲方)及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)雙

方同意主契約有未盡事宜，同意以附約補充各分公司資訊，乙方應對各分公司落

實服務管理及並隨時進行了解及督導(輔導)，倘各分公司發生主契約第十六條規

定情形發生者，甲方得終止一部或全部之分店附約。 

各分公司資訊如下： 

 

門市名稱 統一編號 門市電話 門市地址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
